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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國立故宮博物院於97年委託華藝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故宮數位典藏圖像與文

字資料及其檢索業務委託行銷案」，涉未妥善

保存工作報告書，使廠商工作成果失其附

麗，卻逕以廠商履約所涉爭議事項為由，不

當向廠商索取高額賠償金等情。究實情為

何？國立故宮博物院有無踐行系爭採購案件

文書保存程序？該院有無不當索取高額賠

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一、故宮為管理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利用，依據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第21條第5項規定公有文化創意資產

之授權，訂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

授權利用辦法」第12條第1項，故宮雖得依法請求損

害賠償外，惟其得向申請人或使用人，請求相當於權

利金3至10倍或查獲商品總價30至50倍數額的賠償金

之規定，似有過苛及逾越其授權母法之虞，應予檢討

改善。 

(一)依據「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理及收費

規定」（90年6月12日版本）第7點、第8點分別規定

略以：「使用人申請使用故宮藏品圖像，應本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妥善保管使用，若有遺失或毀損，除

應依第5條規定負責賠償外，並須支付懲罰性違約

金以為懲罰，其違約金為使用費之5倍。」「使用人

若未向故宮提出申請或未經故宮同意即擅行使用

故宮藏品圖像時，故宮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外，並

得請求使用人支付相當前條所規定之違約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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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懲罰。惟使用人雖有違反本規定情事，然於實

害發生前即向故宮補提申請者，故宮得酌情從寬處

理，懲罰使用人之金額以使用費2倍為計；若其屬

商業目的利用者，則應辦理議約及依合約所定權利

金標準追溯自侵權行為開始之日起收費。」前揭規

定95年7月20日修正第11點：「使用人若未向故宮提

出申請或未經故宮同意即擅行使用藏品圖像時，故

宮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外，並得請求使用人支付相

當於權利金10倍或查獲商品總價50倍數額之賠償

金。」故宮以97年12月9日台博文字第0970013371

號令訂定「國立故宮博物院影音資料授權使用暨合

作開發收費規定」，係為推廣全民藝術文化教育、

宣揚中華文化、妥善管理使用故宮影音資料，並與

廠商合作開發影音資料及其週邊商品所訂定，其中

第2點亦規定適用「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

品管理及收費規定」。 

(二)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99年2月3日訂定，並自99

年8月30日起施行)第21條：「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

之發展，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供其

管理之圖書、史料、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文

化創意資產……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出租、授權、

收益保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故宮復於99年10月15

日修正首揭規定名稱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

產衍生(文化創意)產品管理及收費規定」。且故宮

復依主管機關文化部 102年 7月 17日文規字第

1023019852號函示，故宮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21條第5項所稱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自

行訂定授權相關辦法。故宮即以103年6月3日台博

文字第10300057621號令訂定發布「國立故宮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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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利用辦法」，其中第12

條第1項規定：「若未向故宮提出申請或未經故宮同

意即擅行使用故宮藏品圖像或盜版印刷時，故宮得

依法請求損害賠償，且得視違規情節輕重請求支付

權利金3至10倍或查獲商品總價30至50倍數額之賠

償金。」故宮並於103年6月5日廢止「國立故宮博

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理及收費規定」。 

(三)本案故宮於97年12月11日辦理「故宮典藏圖像與文

字資料庫及其檢索業務委託行銷案」開標作業，故

宮與華藝公司即於97年12月16日簽訂圖像資料庫

契約，契約金額為280萬元，履約期限為完成簽約

後起算3年，自97年12月16日起至100年12月15日屆

滿。故宮提供掃瞄後之數位檔案作為素材，由得標

廠商於完成簽約後，自行規劃建置一網際網路資料

庫供付費使用者查詢。其圖像資料庫契約之履約標

的內容有：(1)建置網際網路可及之故宮典藏圖像

與文字資料庫；(2)提供付費使用者查詢檢索之服

務。華藝公司第1年權利金為150萬8,592元、第2年

權利金為90萬元、第3年權利金為120萬元，合計360

萬8,592元。本案圖像資料庫契約期間屆至後，故

宮以101年6月6日函催告華藝公司於文到7日內歸

還相關圖檔，該函文於同年月12日送達，華藝公司

應於同年月18日前歸還，華藝公司因繼續授權各學

校等15家客戶使用圖像資料庫，而遲至同年7月9日

始歸還圖檔，遲延期間係從6月19日起算至7月8

日，共計20日，遲延違約金16萬8,000元，及不當

得利94萬8,114元，合計111萬6,114元。 

(四)惟故宮102年12月9日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華藝公司

給付權利金10倍之懲罰性賠償金，計3,608萬5,920

元。有關懲罰性賠償金之爭議部分，參據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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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108年3月28日107年度民著上更(一)字第3號

民事判決，其定讞理由略以：「按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係於99年2月3日始公布施行，依該法第21條授

權訂頒之文創產品管理規定，必於該日之後始可能

頒行而生法規命令之效力，不因故宮在此之前已有

類似規定，即可謂該類似規定亦溯及發生法規命令

之效力。該懲罰性賠償金既屬制裁性質，故宮珍貴

動產衍生品管理及收費規定又未明示於勞務採購

契約內，亦未作為勞務採購契約附件……上開法律

授權訂定者應僅限於規範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管

理利用，其規範主要對象為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管

理機關，而非一般人民。有關懲罰性賠償金之制

定，其已涉及私法上一般侵權行為法制之內容，即

關於損害賠償範圍部分，等同制定民法特別法，除

有堅強明確之立法理由可認有此意旨外，應不得任

意解釋擴張主管行政機關有此制訂民法特別法之

權限。且觀諸目前主要智慧財產權法體系中，著作

權法、商標法均尚無權利金10倍之懲罰性賠償金規

定，專利法中關於損害額3倍之懲罰性賠償，亦經

反覆立法修正，可見容許懲罰性賠償與否，茲事體

大，涉及基本法律原則，應無授權由各主管機關就

不同之公有文化創意資產得各自為不同規定之

理。更遑論逕由主管行政機關自行訂定得請求相當

於權利金10倍之賠償金，已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就此實難肯認其適法性。」 

(五)據上所述，故宮公有財產中具有豐富文化價值，可

供文化創意事業利用，得將其所管理之公有文化創

意資產出租、授權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以創造產業

經濟價值，相關文化創意產品管理規定及其法令依

據歷來多有修正。故宮為管理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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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利用，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21條第5項

規定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授權，訂定「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利用辦法」第12條第

1項，故宮雖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外，惟其得向申

請人或使用人，請求相當於權利金3至10倍或查獲

商品總價30至50倍數額的賠償金之規定，似有過苛

及逾越其授權母法之虞，應予檢討改善。 

二、故宮97年間委託辦理「故宮典藏圖像與文字資料庫及

其檢索業務委託行銷案」，未將廠商所提「工作報告

書」列為採購契約要項及履約管理之依據，亦未審查

或複核其專案目標、國內外行銷計畫及通路、權利金

與支付方式、客戶服務及專案控管方式等事宜，導致

履約管理未能具體落實，且難以督導其成效，亦產生

行銷客戶服務期限及續約與否之爭議，顯有疏失。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9條第1項第1款規定

略以，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99條甄選投資興建、營

運之廠商，其係以廠商承諾給付機關價金為決標原

則者，得於招標文件規定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

「訂有底價者，在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廠商」為得標

廠商。復依「採購契約要項」第3條第1項規定：「契

約文件包括(一)契約本文及其變更或補充。(二)招

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三)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

補充。(四)契約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五)依契約

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經查故宮與華藝公司前於91年4月30日簽訂「授權合

約書」，華藝公司提出企劃案，經故宮審查並修正

通過，由華藝公司於合約期間內得使用故宮提供典

藏品圖像與圖像之文字說明，以開發、展示與銷售

標的物，並經故宮與華藝公司雙方同意併同「增修

修文」續約至97年5月20日。本案故宮委託華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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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辦理「故宮數位典藏圖像與文字資料及其檢索業

務委託行銷案」，其決標原則係依政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10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採訂有底價最高標

方式辦理。雙方於97年12月9日簽訂「故宮數位典

藏圖像與文字資料及其檢索業務委託行銷案」契約

書（案號：NPM97142），契約期間自97年12月16日

起至100年12月15日屆至，共計3年。其簽訂契約價

金之調整，係採契約價金總價給付，未列入標價清

單之項目或數量，其已於契約載明應由廠商施作或

供應或為廠商完成履約所必須者，仍應由廠商負責

供應或施作，不得據以請求加價。且其權利金之給

付條件為華藝公司應支付行銷權利金予故宮，且不

得低於年銷貨總收入扣除固定40％之行銷成本以

後為基數，以基數乘以拆帳比例向故宮結算行銷權

利金……廠商年銷貨總收入與故宮拆帳後，金額不

足各年所應繳之最低金額，則廠商應補足差額。 

(三)本案故宮以100年12月16日台博文字第1000014645

號函復華藝公司不同意展延，並說明契約將於100

年12月15日到期，請華藝公司於契約屆滿日後不得

繼續銷售該圖像文字資料庫，且通知所有客戶契約

屆滿。然華藝公司受委託於國內外行銷故宮典藏

圖像與文字資料庫，係由華藝公司自行建置資料

庫及其檢索功能，並自行開發國內外客戶，所需

費用一律由華藝公司負責。然而華藝公司於圖像

資料庫契約期限之第3年內，與15家國內外客戶分

別簽定提供服務1年期限契約，卻超出圖像資料庫

契約之履約期限100年12月15日。復查招標契約之「

需求企劃書」內容中，並無故宮修正公告之「故宮

典藏圖像資料庫及其檢索業務委託行銷案需求計畫

書」中，第參、履約期間「三、廠商與客戶(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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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之契約有效期間不得超過本契約之授權期間」

之規定。 

(四)又依故宮與華藝公司之勞務採購契約第1條第1項規

定，契約文件包括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

料。第2條明定履約標的包括需求企劃書，而需求

企劃書第8點提到，華藝公司應於得標完成簽約後

提具工作報告書交付故宮，其目的在於規範廠商相

關事宜，作為履約管理之依據，此亦有履約管理「廠

商於簽約完成後1個月內，以不得低於本專案需求

企劃書中所述之工作報告書內容為標準」之約定事

項。據華藝公司提送本案佐證資料「工作報告書」

包括： 

1、專案執行內容： 

（1）華藝中國古文帄台圖文內容徵集來源：1.故宮

典藏之徵集包含故宮版權所有之圖文影音等數

位檔案。2.其他中國古文物可徵集來源：取得

世界各大博物館中國古文物海外遺珍之圖檔使

用權。3.中國古文物資料庫相關延伸閱讀：電

子期刊、電子書、電子論文、學者之研究論述(引

介文章)、相關特展之專題文章。 

（2）資料庫內容規劃：多國語言版本、文物區間、

整合性帄台、專業圖說、完整詮釋、最佳的搜

尋功能。 

2、行銷計畫： 

（1）華藝公司強大的銷售通路。 

（2）目標市場：臺灣、中國大陸、港澳、日本、歐

洲、北美等大學院校、高中、國小學校及全球

公私立圖書館、博物館與美術館、研究單位等。 

（3）預估市場規模：主要市場由華藝公司銷售人員

負責；海外市場由華藝公司國際事業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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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擁有超過5萬3千個圖書館會員之線上電子圖

書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erary center，

簡稱OCLC)等合作單位協助行銷。 

（4）行銷權利金及其支付方式。 

（5）客戶服務之延續：本專案行銷對象主要為圖書

館、學校等B2L/B2C客戶，定位為線上資料服

務，客戶銷售合約均提供1至3年或以上長期服

務。為保障客戶權益及此授權產品銷售計畫，

若本專案合約限已屆，與華藝公司所簽訂之客

戶訂單應以銷售合約終止日為其服務期限。 

(五)惟詢據故宮查復略以：「故宮收發系統並無收受華藝

公司所提工作報告書之紀錄，且華藝公司亦未舉證

其提出該版本工作報告書之日期、函文或原告審查

結果之函文。」華藝公司於契約期間3年屆至前，

雖請求展延契約期間，再查故宮文創行銷處100年

12月6日內簽說明：「雖華藝公司在第1年及第2年均

依照契約規定繳納權利金，惟華藝公司於第6屆海

峽兩岸圖書交易會(98年10月30日至98年11月1日)

中，似與鷺江出版社簽訂『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物

大陸地區簡體版版權授權』，但故宮未授權任何公

司簡體版版權。……故宮於99年8月18日自行發文

予鷺江出版社，但未獲任何回應。另故宮於99年7

月之書展中取得華藝公司之DM，華藝公司宣稱將於

2010年推出故宮授權之許多資料庫，惟其中『故宮

通訊-英文雙月刊』並未獲得故宮授權。因華藝公

司多次就未授權事項在外宣稱獲得故宮授權，且華

藝公司表示其與鷺江出版社簽訂大陸地區簡體版

版權授權之部分僅表示應為誤載，並已去函鷺江出

版社表示並要求更正，然故宮未收到任何正式之更

正回覆。基於上述考量，且近2年銷售業績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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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不予同意華藝公司之續約申請。」 

(六)綜上所述，故宮97年間委託辦理「故宮典藏圖像與

文字資料庫及其檢索業務委託行銷案」，未將廠商

所提「工作報告書」列為採購契約要項及履約管理

之依據，亦未審查或複核其專案目標、國內外行銷

計畫及通路、權利金與支付方式、客戶服務及專案

控管方式等事宜，導致履約管理未能具體落實，且

難以督導其成效，亦產生行銷客戶服務期限及續約

與否之爭議，顯有疏失。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國立故宮博物院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調查委員：張武修 

 

 


